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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湖南麒麟

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麒麟信安”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

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麒麟信安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

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麒麟信安（广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东麒麟信安”）拟参与广东省重点政府课题，承担项目攻关任务。应政府

课题主管部门的要求，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广东麒麟信安承担的项目攻关任务向

政府课题牵头单位出具连带责任的担保函，保证责任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550.00万元，保证期间为被担保人在联合协议下承担的各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一年。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

授权代理人签署各项法律文件。广东麒麟信安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重

大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拥有实际控制权，可有效防控担保风险，因此少数股

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广东麒麟信安的基本情况如下：

1、成立日期：2024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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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地点：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2403号1305室

6、股权结构：湖南麒麟信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1500 万元，占比

75%；长沙扬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认缴出资 500万元，占比 25%

3、法定代表人：刘文清

4、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

器设备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网络技术服务；

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软件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

7、最近一年又一期相关财务数据：广东麒麟信安为新设公司，暂不涉及。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广东麒麟信安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9、广东麒麟信安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广东麒麟信安参与的政府课题攻关任务承担连带责

任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内容的文件。上述担保金额等以广东

麒麟信安最终签署的担保函为准，最终实际担保金额将不超过本次批准的担保额

度。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广东麒麟信安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经营和业务开

展需要，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的持续发展。广东麒麟信安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能够对其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进行有效控制，可有效防控担保风险，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少数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

1 长沙扬坤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麒麟信安全资子公司湖南欧拉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并持有 80%财产份额的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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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长期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公司能够有效控制被担保对象的经营及管理，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能切实有

效地进行监督和管控，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东麒麟信安提供担保。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广东麒麟信安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

展，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监事会一致同意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广东麒麟信安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不含本次担

保）为人民币 800.00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及

总资产的 0.63%、0.5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

外担保逾期或涉及担保诉讼情形。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麒麟信安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事项符合公

司及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业务发展需求。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

够有效控制其日常经营活动决策及风险，能够有效防控担保风险。本次担保事项

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麒麟信安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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